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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家事事件法論 

 
摘 要 

關於家事訴訟事件（含身分及財產訴訟）及家事非訟事件中

之聲請事件，其審判程序之開始皆繫於當事人起訴或關係人聲

請，據以尊重其實體或程序處分權及維持司法之中立性、公正

性，但於後者中之職權事件，為保護未成年子女或弱者利益及其

他公益上理由，法院得依職權開始其審判程序。為尊重當事人之

程序選擇權，固許其合意使家事訴訟事件適用家事非訟程序審

判，以保護程序利益及維持程序經濟，但就家事非訟事件，包含

經非訟化審理之真正家事訟爭事件，僅為統合處理之必要，始許

關係人將其與家事訴訟事件合併，而適用家事訴訟程序審判。為

貫徹上開實體或程序處分權及司法之中立性、公正性，於家事訴

訟事件及經非訟化審理之真正家事訟爭事件，當事人或關係人所

為（起訴或聲請）之聲明對於法院固有拘束力，但為達成公益保

護及妥迅裁判之目的，於家事非訟事件（不管其係職權或聲請事

件），原則上關係人所為聲明對於法院並無拘束力。惟為尊重當

事人、關係人之程序處分權、選擇權、統合處理家事事件及全面

解決同一身分及財產上糾紛，於許其選用權利單位型訴訟標的、

程序標的之外，應另許其選用紛爭事實單位型訴訟標的、程序標

的。 
 
 
 

關鍵詞：處分權主義、公權主義、聲請事件、職權事件、紛爭事

實單位型程序標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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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緒言 

家事事件法（下稱「家事法」）將家事事件分成甲、乙、

丙、丁及戊五類事件（家事法三條一項至五項），其中甲、乙及

丙三類為家事訴訟事件（家事法三七條），丁及戊二類為家事非

訟事件（家事法七四條），並分別規定起訴應以訴狀表明訴訟標

的及其原因事實、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（家事法三八條一項二

款、三款），以書狀或言詞聲請，其書狀或筆錄應載明聲請之意

旨及其原因事實（家事法七五條三項五款）。依此等規定，家事

審判程序之開始，是否均係依當事人（原告）之起訴或關係人

（聲請人）之聲請，抑或法院亦得依職權開始程序？如審判程序

之開始須待當事人或關係人之請求（起訴、聲請），則家事訴訟

事件是否僅得起訴請求判決，抑或得聲請依家事非訟程序予以審

判？反之，家事非訟事件是否僅得聲請家事非訟審判，抑或亦得

起訴請求？此等問題涉及家事事件之審理是否採行處分權主義或

公權主義第一層面內容
1
，關於家事審判程序之開始是否由當事

人或關係人主導決定抑或由法院主導決定？如法院應或得依職權

開始審判，則當事人或關係人之請求，具何意義？ 

其次，如家事審判程序之開始，係基於當事人或關係人之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1  關於處分權主義之第一、二及三層面內容，參見邱聯恭『口述民事訴訟

法講義』（二○一二年）二頁至五頁；許士宦「民事訴訟法修正後審

判實務上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之新發展」『集中審理與審理原則』（二

○○九年）四九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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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則其審判對象範圍之劃定，是否亦均由請求人（起訴原告、

聲請人）予以特定，抑或法院亦得參與決定審判範圍？亦即，請

求人所為之聲明（訴之聲明、聲請意旨）及特定之本案審判對象

（訴訟標的、程序標的），對法院有無拘束力？法院之審判範圍

可否超越其聲明範圍？此等問題涉及家事事件之審判是否採行處

分權主義或公權主義第二層面內容，關於本案審判對象、範圍之

劃定，究係請求人之權能及責任，抑或法院得予以裁量決定？如

其係由請求人予以決定，則請求人如何決定審判對象範圍之大

小，且法院應否及如何協同作成決定？倘其係由法院予以決定，

則請求人如有所表明或特定，將具何意義？ 

上述諸提問事項涉及家事審判程序如何開始、其審判對象範

圍如何決定，係家事事件程序之利用及運作上最具關鍵性、首要

處理之問題。為處理該等問題，學理上有處分權主義與公權主義

兩對立審理原則之區分，家事事件是否依其事件類型之不同而分

別採用其中一原則、之所以採取此種不同之審理原則，其法理根

據何在、期待該程序法理發揮何項機能、是否在第一層面及第二

層面上均一貫採取同樣原則，抑或可作不同之考量？由於上開原

則規範家事事件中法院與當事人（關係人）間之任務分擔及角色

扮演，事涉兩者在其審判程序上各具何等之權利（能）、義務及

責任，乃決定家事事件程序基本結構之重要原則，故本文嘗試依

家事法之立法旨趣及立法理由予以說明，期能有助於開展其應有

之解釋論及運作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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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家事審判程序之請求開始與職權 
開始 

一、 家事訴訟之開始與處分權主義 

（一）家事財產訴訟 

在家事訴訟，不論其係家事身分（人事）訴訟或家事財產

（權）訴訟，其審判程序之開始，均繫於當事人（原告）之起訴

（家事法三八條一項）。易言之，家事訴訟之審理係採用處分權

主義所含第一層面內容，承認當事人就有關其主觀權利之程序是

否開始，有主導權、決定之自由及責任，亦即承認「無訴即無裁

判」原則。 

家事法所定家事財產訴訟，例如①因婚約無效、解除、撤

銷、違反婚約之損害賠償、返還婚約贈與物事件；②因婚約無

效、撤銷婚姻、離婚、婚姻消滅之損害賠償事件，包括因離婚原

因、事實所生之損害賠償事件；③夫妻財產之補償、分配、分

割、取回、返還及其他因夫妻財產關係所生請求事件；④因監護

所生損害賠償事件；⑤因繼承回復、遺產分割、特留分、遺贈、

確認遺囑真偽或其他繼承關係所生請求事件（家事法三條三項所

定丙類事件），向來係以一般財產權事件處理，惟由於此類財產

權事件與身分調整關係密切，且所應適用之程序法理亦與一般財

產權事件未盡相同，為因應其事件類型之特殊需求，並利於家事

訴訟程序中統合加以解決，乃將該等事件列為丙類事件，而成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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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事財產訴訟事件（家事法三條三項、三七條）
2
。 

上開與家事身分事件具密切關係之財產權事件，大部分具有

訟爭性，且當事人對於程序標的亦具有處分權限，故為尊重訴訟

當事人就審判對象所享有實體法上處分權，貫徹私法自治原則，

關其審理採用處分權主義，而要求法院不干預該訴訟程序是否開

始之決定本身。相較於未採用上開內容的處分權主義之情形，如

此採用之法制下，當事人（原告）係被賦予更多機會，可基於程

序處分權之行使，較量起訴與否所涉程序利益之輕重（如勞費付

出之多寡及其對系爭實體利益之影響為大或小），然後據以決定

是否開始程序、列何者為當事人以及利用主觀合併之方式。亦

即，據以抉擇究為優先追求程序利益（避免因程序之開始致蒙受

不合算之勞費付出）而不即時開始程序，抑為優先追求實體利益

而開始程序（含抉擇是否改用調解程序）。在此意義上，處分權

主義可發揮下述機能。亦即，使當事人更能平衡追求程序利益，

以適時防免當事人受憲法保障之系爭中及系爭外財產權、自由權

遭受程序之開始所耗損或減少。此項機能係以程序處分權之承認

為基礎，而有助於防止發生促進訴訟的突襲，並非僅源自關涉系

爭實體私權之處分自由
3
。 

上述家事財產訴訟事件所適用之程序法理與一般財產權事件

所適用者之最大不同，在於前者採行調解前置主義（家事法二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2  司法院編『家事事件法條文、總說明、逐條說明』（二○一二年）五二

頁至五三頁。 

 3  邱聯恭「主觀預備合併論之基本課題」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會編『民事

訴訟法之研討』（一九九八年）一七八頁至一七九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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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一項）。因為家事紛爭具有私密性，又包含家庭成員及親屬間

「非理性」感情糾葛在內，性質上與一般財產關係之爭訟不盡相

同，為儘可能解決家庭成員間之紛爭，法院處理家事事件時，應

讓當事人先經由調解程序確實瞭解紛爭所在，進而自主解決紛

爭，重建或調整和諧的財產關係，建構裁判方式所不能達到的替

代性解決訟爭功能
4
。為貫徹調解前置主義，使家事紛爭儘量以

替代性解決訟爭方式圓融處理，上開事件當事人逕向法院起訴請

求裁判者，原則上視為調解之聲請（家事法二三條二項）。此種

以裁判之請求視為調解聲請之情形，如果調解不成立，法院固應

按該事件所應適用之訴訟程序，進行判決程序，並仍自原請求裁

判（起訴）時，發生訴訟繫屬之效力（家事法三一條三項），惟

當事人亦得合意或同意由法院就本案為適當之裁定（家事法三六

條一項、三一條四項）。此種容許當事人合意選擇委由法院以裁

定方式進行本案審理程序（特別之家事非訟程序），而非依原有

家事訴訟程序審判，可使當事人之紛爭迅速解決，維護其實體利

益與程序利益，法院及當事人均不須耗費勞力、時間、費用進行

其他程序，維護程序經濟
5
。因此，就調解前置主義之採行而

言，逕行起訴自由之處分權主義固受某程度限制，但就當事人可

合意選用家事非訟程序而言，則擴大當事人之程序處分權、程序

選擇權，使其得衡量紛爭所涉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後，優先平衡

追求程序利益，以減省勞力、時間、費用上付出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4  家事法第二三條之立法理由，見司法院，前揭書（註 2）七五頁。 

 5  詳見許士宦「家事非訟之程序保障」〈月旦法學教室〉一二一期（二

○一二年）五二頁至五四頁［本書二七九頁至二八三頁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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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監護或輔助所生損害賠償事件，本具訟爭性，且當事人對

於程序標的亦有處分權限，家事法雖已將之明定為家事訴訟事

件，但為迅速保護因監護或輔助所生損害的權利人（未成年人、

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）之必要，以及便利法官行使裁量權，以

斟酌雙方的公平等等，乃同時採取非訟化審理，使其依家事非訟

程序裁判（家事法一二○條一項九款、一六四條一項一○款、一

七七條一項九款）。於此情形，該等事件雖經非訟化，然因不改

其訴訟之性質，法院應依個別事件之特性，交錯適用訴訟法理而

為審理。不過，為保障當事人之程序選擇權，賦予其平衡追求實

體利益與程序利益之機會，另明定於程序標的之金額或價額逾上

訴第三審利益額時，當事人（聲請人及相對人）得於第一審程序

終結前，合意轉換為家事訴訟程序；若案情繁雜，聲請人或相對

人一方亦得聲請法院改用家事訴訟程序，以兼顧當事人的程序利

益與實體利益之平衡保障（家事法一二一條、一七六條五項、一

八○條五項）
6
。因此，上開事件雖已法定為非訟化審理，但於

一定情形，保障當事人於家事訴訟程序予以解決之機會，可說開

啟家事訴訟程序之決定自由，在該容許範圍之內仍受尊重。 

上開家事財產訴訟事件，亦有本質上原具有非訟事件性，係

以實體法上非訟化為內涵，而需借重職權裁量法理為處理，但為

謀求達成更慎重而正確的裁判，優先平衡保護實體利益等目的乃

被訴訟化審理，以借重可資達成該目的之訴訟法理（如判決程序

之採行、較嚴密的必要辯論及原則性三審救濟程序）。例如遺產

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，而請求法院裁判分割之遺產分割酌定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6  司法院，前揭書（註 2）一三六頁至一三七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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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因法律並未明設如何定分割方法之要件，而委由其受理法院

行使裁量權為公平之酌定，所以在此範圍內，可謂此類事件亦具

非訟性。家事法將其訴訟化之目的係為借重訴訟法理以優先謀求

更慎重而正確的裁判等意旨，所以應適用此目的達成所需各該家

事訴訟程序法之規定
7
。就起訴與否之決定自由而言，在遺產分

割酌定事件，當事人（繼承人）以其所享財產（處分）權為基

礎，對於程序標的（如何定分割方法一事）保有相當之處分權，

為此需求適用處分權主義所含第一層面內容，俾當事人（實質當

事人）為主導決定是否使法院開始進行涉及當事人所享財產權之

程序
8
。 

（二）家事身分訴訟 

家事法所定家事身分訴訟，其中甲類事件，例如①確認婚姻

無效、婚姻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事件、②確定母再婚所生子女生父

事件、③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事件、④確認收養關係存在

或不存在事件（家事法三條一項），雖具有訟爭性，但當事人對

於程序標的並無處分權；其中乙類事件，例如①撤銷婚姻事件、

②離婚事件、③否認子女、認領子女事件、④撤銷收養、撤銷終

止收養事件，不僅具有訟爭性，而且當事人對於程序標的具有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7  邱聯恭，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一一五次研討會之發言及所提書面，〈法

學叢刊〉二二七期（二○一二年）二○九頁、二一四頁［民事訴訟法研

究基金會編『民事訴訟法之研討』（二○一三年）二二二頁、二三○

頁］。 

 8  關於共有物分割酌定事件，亦具有相同之被訴訟化審理，見邱聯恭，前

揭文（註 3）一六六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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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度之處分權限。此等事件向來均係以人事訴訟事件處理（原民

訴法五六八條、五八三條、五八九條），家事法則依各該事件類

型之訟爭性強弱程度及當事人對程序標的所享有之處分權限範圍

之不同，將性質相近者之上述事件類型分別歸納為甲、乙等二

類，以因應各該事件類型之特性需求，訂定其審理時應適用之程

序法理。就家事審判程序之開始而言，此二類事件均採用處分權

主義之第一層面內容，而不論當事人對於審判對象之身分關係是

否有直接處分權或支配權。即使於當事人對甲類事件之程序標的

完全無實體法上處分權之情形，亦要求法院不干預該審判程序是

否開始之起訴與否決定本身。就此事而言，處分權主義應可發揮

維持法官之中立性及程序之公正性等機能。從此角度觀之，處分

權主義之價值理念係超越於僅借用訴訟程序作為實現私權處分自

由之價值範疇，難僅憑私法自治原則理解處分權主義之根據
9
。 

上述家事身分訴訟事件，無論當事人對其程序標的有無處分

權限，均採行調解前置主義（家事法二三條一項）。如當事人逕

向法院起訴請求裁判，為貫徹調解前置主義，使家事紛爭儘量以

替代性解決訟爭方式圓融處理，將之視為調解之聲請（家事法二

三條二項），就此而言，可謂採行處分權主義之起訴決定自由受

到某程度限制。其中，就准許當事人合意處分或形成之身分法律

關係，例如離婚、終止收養關係及其他得處分之身分事項，經當

事人合意者，固得成立調解（家事法三○條一項），而就不得處

分之身分事件採取調解前置主義，亦具有實益。因為，調解之功

能並不侷限於促使成立調解，例如於婚姻無效或撤銷婚姻事件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9  邱聯恭，前揭文（註 3）一七八頁。 




